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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澤）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9 高市府社障福字第 10239123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陳議員明澤 

 

 

 

 

 

 

 

 

 

 

 

 

 

 

 

 

 

 

 

 

 

 

 

 

 

 

公益彩券經銷

商資格身障者

中籤不易，係

因人頭戶問題

嚴重，社會局

有何防範措施

？請提供防範

因應機制資料

。 

 

 

 

 

 

 

 

 

 

 

 

 

 

 

 

 

 

 

社 會 局

 

 

 

 

 

 

 

 

 

 

 

 

 

 

 

 

 

 

 

 

 

 

 

 

 

 

第四屆電腦型公益彩券經銷

商申請，本府依據財政部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

信銀）規定配合辦理第一階

段資格審查作業，共計核發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證明書

11,509 份（身障 9,973 份、

低收單親 117 份及原住民

1,419 份），後續已由中信銀

辦理經銷商抽籤、面試及簽

約等作業，本市共計 643 人

抽中經銷資格。 

至關防杜人頭出租乙節，本

府社會局業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召集財政部、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及相關局處研議因

應經銷商人頭戶情事，研擬

防杜機制如下： 

一、防杜遴選時人頭戶之機

制：明定申請人所繳納

之 5 萬元參選保證金須

全額退還本人帳戶，另

將全國銷售區劃分為195

個分區，及明定經銷商

須於所屬分區設籍滿12

個月以上，以防止有心

人士預先於其他區域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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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澤）

 

 

 

 

 

 

 

 

 

 

 

 

 

 

 

 

 

 

 

 

 

 

 

 

 

 

 

 

 

 

 

 

 

 

 

 

 

 

 

 

 

 

 

 

 

 

 

 

 

 

 

 

 

 

 

 

 

 

 

 

 

 

 

 

 

 

 

 

 

 

 

 

 

 

 

 

 

 

 

 

 

 

 

 

 

 

 

 

 

 

 

 

 

 

 

 

 

 

 

 

 

 

 

 

 

 

 

 

 

 

 

 

 

 

 

 

 

 

 

 

 

 

 

 

 

 

 

 

 

 

 

 

 

 

 

 

購人頭，跨區參與經銷

商之遴選。（主責單位：

財政部國庫署、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 

二、嚴格資格審查：身心障

礙者、原住民及低收入

戶單親家庭申請第一階

段資格審查時，須親自

到場辦理，符合資格者

始核發證明書。（主責單

位：社會局、原住民委

員會） 

三、定期及不定期查核：提

高定期及不定期派員實

地查核次數及頻率，由

定期每月 1 次提升為 2

次，6 個月內連續 4 次

查核經銷商未在場者，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依規

定得取消經銷商資格並

主動終止合約。（主責單

位：財政部國庫署、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 

四、設置檢舉專線：設立檢

舉專線（0800-024-999

及 1999），接獲檢舉案

件交由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進行查處。（主責單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五、徵求出租之非法廣告取

締與拆除：針對街坊有

懸掛徵求出租之非法廣

告、店面布條進行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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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澤） 

 

 

 

 

 

 

 

 

 

 

 

 

 

 

 

 

 

 

 

 

 

 

 

 

 

 

 

 

 

 

 

 

 

 

 

 

 

 

與拆除。（主責單位：工

務局、環保局） 

六、違法收購人頭者之查處

：針對違法收購人頭者

或弱勢者遭受收買人頭

者詐欺、欺騙之情事，

移由警察單位查處。（

主責單位：警察局） 

七、未繼續獲第四屆經銷資

格者之就業輔導：針對

未獲繼續承銷公益彩券

者，辦理職業重建資源

介紹說明會、規劃就／

轉業系列課程（職前準

備、創業入門及進階）

、創業諮詢與輔導服務

、及定期提供就／轉業

資訊，以協助其就業。（

主責單位：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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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順進）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0 高市府勞重字第 10237193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李議員順進 

 

 

 

 

 

 

 

 

 

 

本市勞工職業

災害慰問金發

放狀況為何？

101 年五都發

放金額？ 

 

 

 

 

 

勞 工 局

 

 

 

 

 

 

 

 

 

 

 

一、本市訂有「高雄市勞工

職業災害慰問金發放辦

法」，照顧職災勞工及其

遺屬。101 年至 102 年 9

月高雄市勞工職災慰問

金發放狀況如附表一。 

二、101 年五都勞工職災慰

問金發放總金額依序為

：高雄市 2,633 萬元、

新北市 1,693 萬元、臺

南市 1,548 萬元、臺中

市 1,370 萬元、臺北市

790 萬元，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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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順進） 

附表一 

項目  

年度 

死亡 

（30 萬） 

失能 1-5 級

（3 萬） 

失能 6-10 級

（2 萬） 

失能 11-15

級（1 萬） 
總計 

人數 82 10 53 70 215 
101 年 

金額 2,427 30 106 70 2,633 萬元 

人數 79 10 64 86 239 102 年

(1-9 月) 金額 1,600 30 128 86 1,844 萬元 

備註：凡領取中央或地方相同性質慰問金或強制汽車責任險（死亡）者，應予以扣抵之。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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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裕成）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0 高市府勞重字第 10237186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康議員裕成 

 

 

 

 

 

 

 

 

 

 

 

 

 

 

 

 

 

 

 

 

 

 

 

 

 

 

 

 

目前身心障礙

人口佔全國人

口數之比例及

身心障礙者失

業率為何？本

市義務單位進

用身心障礙者

102 年 8 月身

障者障別分析

？101 年身心

障礙者支持性

成功推介就業

之障別？ 

 

 

 

 

 

 

 

 

 

 

 

 

 

 

 

 

勞 工 局

 

 

 

 

 

 

 

 

 

 

 

 

 

 

 

 

 

 

 

 

 

 

 

 

 

 

 

 

一、102 年 6 月內政部統計，

身心障礙人口占全國人

口數 4.83％（身障者

1,128,032 人／全國人

口 23,344,213 人）；依

內政部資料，100 年 8

月全國身心障礙者失業

率為 12.35％。 

二、本市 102 年 8 月義務單

位實際進用身心障礙員

工 7,333 人，其身心障

礙類別、比例詳如統計

表。其中肢體者 3,617

人，占 50％；重器障者

972 人，占 13％；聽障

者 726 人，占 10％；智

能障礙者 465 人，占 6

％；精神障礙者 398 人

，占 5％；多重障礙者，

366 人，占 5％；視覺障

礙者 314 人，占 4％，如

附表一。 

三、有關支持性就業服務係

針對具有就業意願及就

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

在競爭性就業市場之身

心障礙者，依其工作能

力，提供個別化就業安

置、訓練及其他工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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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裕成） 

 

 

 

 

 

 

 

 

 

 

 

 

 

 

 

 

 

 

 

 

 

 

 

 

 

 

 

 

 

 

 

 

 

 

 

 

 

 

 

 

 

 

 

 

 

 

 

 

助等服務，有關本市支

持性就業服務據點及成

效，分述如下： 

本局於本市三民、中

區、楠梓、前鎮等就

業服務站、澄清服務

中心與岡山職業重建

服務等 6 據點，配置

6名身障就業服務員，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之相關資源連結

與支持性就業服務。 

另委託民間團體配置

37 位身障就業服務

員提供身障者以密集

入場輔導至少 10 個

工作天以上之支持性

就業服務模式協助個

案順利就業。 

 101 年提供約 1,132

人次服務，並輔導 599

人順利就業(含偏鄉

加權)，其中 338 人穩

定就業 3 個月以上。 

四、檢附 101 年支持性成功

推介就業障別統計一覽

表供參，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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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裕成）

附表一 

障別 視障 聽障 平衡障 聲障 肢障 智障 重器障 顏殘 植物人 失智症 

人數 314 726 17 153 3,617 465 972 69 8 21 

％ 4.32 9.98 0.23 2.1 49.73 6.39 13.36 0.95 0.11 0.29 

障別 自閉症 精神病 多障 
頑性癲

癇症 

罕見 

疾病 
其他 

領新制

證明 

無法顯

示障別 

無法 

對應 
合計 

人數 19 398 366 56 9 52 2 59 10 7,333 

％ 0.26 5.47 5.03 0.77 0.12 0.71 0.03 0.8 0.14 100 

 

附表二 

障
別 

視
障 

聽
障 

平
衡
機
能
障
礙 

聲
音
機
能
或
語
言
機
能
障
礙 

肢
障 

智
障 

重
器
障 

顏
面
損
傷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多
重
障
礙 

頑
性
癲
癇 

自
閉
症 

染
色
體
異
常 

比
例 

2.54

％ 

13.20

％ 

0.25

％ 

1.27

％ 

23.60

％ 

46.19

％ 

10.91

％ 

0.25

％ 

24.37

％ 

14.72

％ 

1.52

％ 

1.52

％ 

0.51

％ 

 



   

 6843

（周玲妏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兵役字第 10231851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周議員玲妏 

周議員鍾㴴 

 

 

 

 

 

 

 

 

 

 

 

 

 

 

 

 

 

 

 

 

 

 

 

 

 

 

 

役男服役滯徵

，如何協助處

理，是否有網

站可查詢入營

時間。 

 

 

 

 

 

 

 

 

 

 

 

 

 

 

 

 

 

 

 

 

 

 

 

 

兵 役 局

 

 

 

 

 

 

 

 

 

 

 

 

 

 

 

 

 

 

 

 

 

 

 

 

 

 

 

 

一、本市除常備兵外，待徵

補充兵役及替代役役男

甚多，補充兵役滯徵係

因國防部及內政部年度

梯次流路開設較少，替

代役滯徵係因 102 年開

放申請全額錄取及配合

需用機關需求數，本府

兵役局業於102年 10月

24日以高市兵役政字第

10231801800 號函請內

政部役政署協處獲復略

以：凡現已核定之補充

兵役及家庭因素替代役

役男，均將於 102 年底

前徵集入營，一般資格

替代役役男，亦將增加

配賦員額於 103 年初前

徵集入營。 

二、役男徵集依出生年次之

先後，與其役別、軍種

主要兵科及抽籤號次等

條件排序，且異動頻繁

、申請複檢或延期入營

變數頗多，無法精準預

估役男入營時間並公布

於網站。 

三、為使役男能了解各梯次

入營時間，本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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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妏 周鍾㴴）

 

 

 

 

 

 

 

 

 

 

 

 

 

 

 

 

 

 

 

 

 

 

 

 

 

 

 

 

 

 

 

 

 

 

 

 

 

 

 

 

 

 

 

 

 

 

 

 

 

新消息」專區每半年

均會張貼「各役別軍種

徵集日期、概定配賦員

額預告表」供役男參考

，另役男亦可向戶籍地

區公所役政單位或本局

役政科洽詢，將儘可能

依個案情形預估入營日

期。 

 

 

 

 

 

 

 

 

 

 

 

 

 

 

 

 

 

 

 

 

 

 

 

 

 
 



   

 6845

（韓賜村）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239213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韓議員賜村 

 

 

 

 

 

 

 

 

 

 

 

 

 

 

 

 

 

針對林園區健

康關懷救助金

（回饋金）支

付初次罹癌區

民或死亡者之

補助目前 578

萬元的缺口，

希社會局反映

經濟部協助解

決或可透過公

彩盈餘基金先

行墊付。 

 

 

 

 

 

 

 

 

社 會 局

 

 

 

 

 

 

 

 

 

 

 

 

 

 

 

 

 

 

一、茲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基

金運用、依公益彩券發

行條例第 6 條第 2 項：

「發行機構應將各種公

益彩券發行之盈餘專供

政府補助國民年金、全

民健康保險準備及社會

福利支出之用，其中社

會福利支出，應以政府

辦理社會保險、福利服

務、社會救助、國民就

業、醫療保險之業務為

限…」辦理。 

二、本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

基金辦理各項福利，依

上開規定編列年度預算

，提由本市公益彩券盈

餘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

並送本市議會審定通過

後使用；查本案未符公

益彩券發行條例第 6 條

第 2 項規範事項，礙難

辦理，尚請諒查。 

三、另本府社會局業於本（

102）年 11 月 5 日函請

經濟部工業局協助與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協

調研擬解決方案。 

 
 



   

 6846

（林宛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社老福字第 10239206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林議員宛蓉 

 

 

 

 

 

 

 

 

 

 

 

 

 

 

 

 

 

 

協助前鎮區鎮

陽社區發展協

會於里活動中

心辦理老人餐

食服務更多資

源。 

 

 

 

 

 

 

 

 

 

 

 

 

 

 

 

 

 

社 會 局

 

 

 

 

 

 

 

 

 

 

 

 

 

 

 

 

 

 

 

有關鎮陽社區發展協會，102

年老人營養餐食核定餐費13 

7,700 元、志工交通費 15,300

元及臨時廚工 106,800 元，

及衛生福利部長照 10 年廚

房設備補助業已補助33,700

元。 

另查衛生福利部 102 年推展

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規定略以

，老人營養餐食服務單位每

週提供五天以上服務者，可

向中央申請辦公室租金補助

，因該會目前提供餐食服務

為 3 天，故未能依上開規定

協助向中央申請補助。 

 

 

 

 

 

 

 

 

 

 

 

 

 

 
 



   

 6847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1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239212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伊斯坦大．貝

雅夫．正福議

員 

 

 

 

 

 

 

 

 

 

 

 

 

 

 

 

 

 

 

八八風災善款

捐到行政部門

應有管理、執

行監督機制，

有關善款捐到

區公所流向，

可否查明？由

高雄市公益彩

券盈餘基金補

助原民會有多

少經費？ 

 

 

 

 

 

 

 

 

社 會 局

 

 

 

 

 

 

 

 

 

 

 

 

 

 

 

 

 

 

 

一、本市設置「高雄市莫拉

克風災民間捐款專戶管

理會」以管理及運用善

款執行相關重建工作及

服務方案，本會共置委

員 19 名，其中包含本府

所屬機關代表，以及具

有社會福利、財務及建

築環境工程等專業知識

專家學者。 

二、有關八八風災善款直接

捐助至各區公所執行相

關重建工作，本府社會

局已另案函區公所查明

善款流向等相關資料後

逕復議員。 

三、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

本（102）年度補助原民

會經費共計 749 萬元，

包含急難救助 250 萬、

暑期工讀生 17 萬、福利

服務計畫 200 萬、弱勢

家庭資訊服務計畫 257

萬及老人日間關懷站 25

萬元。 

 

 

 

 
 



   

 6848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2.11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240103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伊斯坦大．貝

雅夫．正福議

員 

 

 

 

 

 

 

 

 

 

 

 

 

 

 

八八風災善款

捐到行政部門

應有管理、執

行監督機制，

有關善款捐到

區公所流向，

可否查明？ 

 

 

 

 

 

 

 

 

 

 

 

 

 

 

 

社 會 局

 

 

 

 

 

 

 

 

 

 

一、旨揭善款捐到區公所流

向乙節，本府社會局業

於 102 年 11 月 11 日高

市府社救助字第 102392 

12800 號函復貴席，將

另案函請區公所查明後

，彙整資料回復議員。 

二、依據本市六龜區公所、

甲仙區公所、茂林區公

所、桃源區公所、杉林

區公所及那瑪夏區公所

函，本府社會局彙整資

料如後附件所示。 

 

 

 

 

 

 

 

 

 

 

 

 

 

 

 

 
 



   

 6849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0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1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2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3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4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5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6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7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8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59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0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1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2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3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4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5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6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6867

（郭建盟）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1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1922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郭議員建盟 

 

 

 

 

 

 

 

 

 

 

 

 

 

 

 

 

本市役男服役

中除1999服務

電話，是否在

外縣市有專線

服務。 

 

 

 

 

 

兵 役 局

 

 

 

 

 

 

 

 

 

 

 

 

本局網站登載役男權益服務

電話（07-3368333-2708），

設置服役中役男權益維護專

責人員，結合市府 1999 通報

系統，外縣市可撥打市府服

務專線（07-3358080）24 小

時服務。 

 

 

 

 

 

 

 

 

 

 

 

 

 

 

 

 

 

 

 

 

 

 
 



   

 6868

（周玲妏）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4 高市府勞就字第 10237610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2 

 

 

 

 

 

 

 

 

 

 

 

 

 

 

 

 

 

 

 

 

 

 

 

 

 

 

 

 

周議員玲妏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推行「名

師高徒計畫」

，本市年輕人

接受的程度如

何？本席覺得

門檻過高，在

本市大概只有

吳寶春符合資

格，勞工局應

將現況向勞委

會反映降低門

檻。 

 

 

 

 

 

 

 

 

 

 

 

 

 

 

 

 

勞 工 局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10月 2日勞職訓字第

1020505389 號令頒「名

師高徒計畫」，該計畫師

傅應符合下列條件： 

受僱於 10 人以上事

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 

具備前點訓練職類專

長，且實際工作五年

以上。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與專業領域相

關專業或技術，參

加本計畫時仍從業

於專業領域且績效

優良或具體貢獻者

。 

2.曾任國際級或國家

及重要專業競賽選

手、教練或裁判者

。 

3.曾獲頒國際級或國

家及重要專業技能

獎項者。 

4.具不易羅致之特殊

專長或技能，持有

作品或證明者。 

5.具有新興就業機會



   

 6869

（周玲妏） 

 

 

 

 

 

 

 

 

 

 

 

 

 

 

 

 

 

 

 

 

 

 

 

 

 

 

 

 

 

 

 

 

 

 

 

 

 

 

 

 

 

 

之特別領域專長，

經長期學習且持有

證明者。 

二、本府勞工局業於 102 年

11 月 6 日建請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放寬有關師傅

應符合條件之規定，以

符合就業市場實際需求

，並有效提升青年專業

技術能力（如附件）。 

 

 

 

 

 

 

 

 

 

 

 

 

 

 

 

 

 

 

 

 

 

 

 

 
 



   

 6870

（周玲妏）

 



   

 6871

（許慧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勞訓字第 10271944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許議員慧玉 

 

 

 

 

 

 

 

 

 

 

 

 

 

 

 

 

 

 

 

 

 

 

 

 

 

 

 

 

勞工局對於失

業者有開設各

種職訓課程，

但是對於失業

且經濟嚴重匱

乏者、青（新

）貧族如何協

助他們去參加

職訓？職訓課

程是否有納入

開源節流等課

程？ 

 

 

 

 

 

 

 

 

 

 

 

 

 

 

 

 

 

勞 工 局

 

 

 

 

 

 

 

 

 

 

 

 

 

 

 

 

 

 

 

 

 

 

 

 

 

 

 

 

一、為提供高雄市民、失業

勞工、就業能力薄弱者

及特定弱勢族群參加職

業訓練機會，培訓就業

或轉業技能，促進本市

市民就（創）業，本府

勞工局本（102）年度職

業訓練其經費來源為（

一）市府預算。（二）中

央經費（勞委會就安基

金），其中市府預算（自

辦職業訓練），每年開辦

16 班（每班招收 20 人

）（招訓容量為 320 人）

職訓課程。另中央經費

（勞委會就安基金）計

辦理農業、工業、商業

、藝術、創意提案、醫

事護理及家事等六大類

45 班，預計招收 1,350

人（每班招收 30 人）失

業民眾參與職業訓練，

總計開辦 61 班可招收

1,6 70 人，並於 102 年

2 月～11 月陸續開課。 

二、針對訓練期間，如符合

就業保險法第10條規定

之非自願離職者以及就

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



   

 6872

（許慧玉）

 

 

 

 

 

 

 

 

 

 

 

 

 

 

 

 

 

 

 

 

 

 

 

 

 

 

 

 

 

 

 

 

 

 

 

 

 

 

 

 

 

 

 

 

 

 

 

 

 

 

 

 

 

 

 

 

 

 

 

 

 

 

 

 

 

 

 

 

 

 

 

 

 

 

 

 

 

 

 

 

 

 

 

 

 

 

 

 

 

 

 

 

 

 

 

 

 

 

 

 

 

 

 

 

 

 

 

 

 

 

 

 

 

 

 

 

 

 

 

 

 

 

 

 

 

 

 

 

 

 

 

 

 

 

 

 

4 條所規定之特定對象

，於參訓期間可以申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受

訓學員受訓期間有托兒

、托老需求者，可向勞

工局申請補助。 

三、有關規劃納入開源、節

流課程，目前除委外職

訓班及自辦職訓服務類

科，如米麵食、食品餐

飲、食品烘焙班、美髮

設計師及美容 SPA 女子

實務班，均會安排創業

相關課程及安排至企業

參訪瞭解各項創業資訊

外，另在服務本市特定

對象弱勢者之適性就業

輔導及就業促進計畫研

習課程內容中，亦有納

入創（就）業及理財相

關課程。 

四、對於弱勢者如何協助他

們參加職訓？ 

報名參加職業訓練班

別門檻低，只要年滿

15 歲以上民眾，具備

國中學歷，皆可報名

參訓；除少數課程設

定高中以上學歷具電

腦基礎之高階訓練班

別外，其餘大多數班

別，只要具備工作能

力及工作意願之失業

民眾，皆可報名參訓



   

 6873

（許慧玉） 

 

 

 

 

 

 

 

 

 

 

 

 

 

 

 

 

 

 

 

 

 

 

 

 

 

 

 

 

 

 

 

 

 

 

 

 

 

 

 

 

 

 

 

 

 

 

 

 

 

 

 

 

 

 

 

 

 

 

 

 

 

 

 

 

 

 

 

 

 

 

 

 

 

 

 

 

 

 

 

 

 

 

 

 

 

 

 

 

 

 

 

 

 

 

 

 

 

 

 

 

 

 

 

 

 

 

 

 

 

 

 

 

 

 

 

 

 

 

 

 

 

 

 

 

 

 

 

 

 

 

 

 

 

 

 

 

，藉由淺而深且完善

的系列課程規劃，來

強化弱勢族群的工作

技能，照顧到此族群

的職訓需求。 

弱勢族群（特定對象

）報名參加職業訓練

課程，可享完全免費

課程，相較於一般失

業勞工需繳交 20％

訓練費用（3 仟～5

仟元不等），可提高其

參訓誘因，另可申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使該類族群於訓練期

間可以維持基本生活

，安心學習工作技能

。 

五、積極協助本市失業民眾

（含弱勢族群）參加職

訓方面： 

為使本市失業民眾（含

弱勢族群）知悉職業訓

練開班訊息，運用自有

資源（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及外部資源，進

行招生宣導。 

招生宣導作法如下： 

1.定期更新招生簡章

內容，公告於中心

網頁供民眾瀏覽。 

2.發行紙本快報，宣

達近期開班資訊。 

3.發送電子快報，使



   

 6874

（許慧玉）

 

 

 

 

 

 

 

 

 

 

 

 

 

 

 

 

 

 

 

 

 

 

 

 

 

 

 

 

 

 

 

 

 

 

 

 

 

 

 

 

 

 

 

 

 

 

 

 

 

 

 

 

 

 

 

 

 

 

 

 

 

 

 

 

 

 

 

 

 

 

 

 

 

 

 

 

 

 

 

 

 

 

 

 

 

 

 

 

 

 

 

 

 

 

 

 

 

 

 

 

 

 

 

 

 

 

 

 

 

 

 

 

 

 

 

 

 

 

 

 

 

 

 

 

 

 

 

 

 

 

 

 

 

 

 

 

用網路連結招生簡

章內容。 

4.寄送資遣員工就業

關懷夾帶招生簡章

。 

5.現場徵才活動，設

置職訓諮詢攤位及

發送招生簡章。 

6.進行醫院駐點、入

監宣導及就促活動

，發送招生簡章。 

7.放置招生簡章於該

中心所轄就業服務

站（台），供民眾索

取。 

8.利用手機發送簡訊

。 

9.刊登報紙廣告（付

費）、印大型海報寄

發圖書館、市府網

絡機關。 

10.該中心於今年度起

於各班甄選現場發

給「失業者職業訓

練問卷」，以了解民

眾報名職訓課程資

訊來源，作為未來

招生管道參考。 

外部資源招生宣導作

法如下： 

職業訓練宣導機制皆

已結合社政及民政系

統，運用多元管道，

擴大宣導，各宣導管



   

 6875

（許慧玉） 

 

 

 

 

 

 

 

 

 

 

 

 

 

 

 

 

 

 

 

 

 

 

 

 

 

 

 

 

 

 

 

 

 

 

 

 

 

 

 

 

 

 

 

 

 

 

 

 

 

 

 

 

 

 

 

 

 

 

 

 

 

 

 

 

 

 

 

 

 

 

 

 

 

 

 

 

 

 

 

 

 

 

 

 

 

 

 

 

 

 

 

 

 

 

 

 

 

 

 

 

 

 

 

 

 

 

 

 

 

 

 

 

 

 

 

 

 

 

 

 

 

 

 

 

 

 

 

 

 

 

 

 

 

 

 

 

道如下： 

1.本府資源：發文本

府相關單位，例如

：教育局、農業局

、觀光局、警察局

、新聞局、各公所

、原住民委員會、

聯合服務中心（含

1999 話務中心）等

單位協助宣導。 

2.社政資源：透過本

府社會局、移民署

及新移民家庭服務

中心、更生團體等

，將訊息傳達給特

定對象及新移民知

悉。 

3.各國民小學：請各

校以 LED 跑馬燈方

式協助宣導。 

4.其他資源：寄送招

生簡章至本市各議

員、里長服務處及

刊登全國職訓 e 網

。 

5.電視、廣播媒體資

源：於有線電視公

司、廣播電台等加

強宣導。 

六、有關職訓及就業促進研

習納入開源、節流等課

程方面： 

另針對本市特定對象弱

勢族群（長期失業者、



   

 6876

（許慧玉）

 

 

 

 

 

 

 

 

 

 

 

 

 

 

 

 

 

 

 

 

 

 

 

 

 

 

 

 

 

 

 

 

 

 

 

 

 

 

 

 

 

 

 

 

 

 

 

 

 

 

 

 

 

 

 

 

 

 

獨立負擔家計者、更生

人、新移民、中高齡者

、生活扶助戶、二度就

業婦女、獨立負擔家計

者、外籍配偶、非自願

性離職者、弱勢青少年

、家暴及性侵被害人、

原住民）於辦理就業促

進計畫課程中已納入理

財規劃課程，希望藉由

專業師資授課，建立弱

勢失業者重返職場信心

及增加職場適應。另如

所開班課程適合創業班

別，則課程納入創業貸

款介紹、財務規劃、創

業計畫書撰寫與指導、

創業 DIY 課程、風險管

理、市場調查、顧客關

係管理等知能管理，使

參加職訓學員建立自行

創業及就業能力。未來

開辦相關職訓課程將採

續加強職訓學員有關理

財能力。 

七、感謝許議員對本府勞工

局職訓課程的關心，本

府將持續努力辦好職訓

相關工作以照顧更多的

弱勢市民。 

 

 

 

 
 



   

 6877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勞訓字第 10271944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陳議員麗珍 

 

 

 

 

 

 

 

 

 

 

 

 

 

 

 

 

 

 

 

 

 

 

 

 

 

 

 

 

自辦職訓班別

訓後就業率多

少？委外職訓

班有無與社會

現況結合？承

訓單位是否過

於偏僻？民間

單位自辦職訓

讓民眾誤以為

是勞工局所主

辦，結果卻引

發爭議，請勞

工局要多加注

意。 

 

 

 

 

 

 

 

 

 

 

 

 

 

 

 

勞 工 局

 

 

 

 

 

 

 

 

 

 

 

 

 

 

 

 

 

 

 

 

 

 

 

 

 

 

 

 

一、本府勞工局自辦職業訓

練，其目的為提升本市

失業民眾專業技能，促

進其就業及創業能力，

自辦職訓 101 年度產訓

合作職前訓練共開辦12

班，訓後 3 個月平均就

業率為 91.98％，102 年

度產訓合作職前訓練共

開辦 2 梯次共 16 班，其

中本（102）年第 2 梯次

產訓合作職前訓練班計

8 班，目前尚未結訓，

茲統計本（102）年第 1

梯次學員結訓後 3 個月

平均就業率為 96.35％

。 

二、有關自辦職業訓練 101

年及 102 年各班訓後就

業率情況整理如下： 

 101 年產訓合作職前

訓練班訓後 3 個月就

業情況，如附表一。 

 102 年第 1 梯次產訓

合作職前訓練班訓後

3 個月就業情況，如

附表二。 

三、委外職訓班有無與社會

現況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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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珍）

 

 

 

 

 

 

 

 

 

 

 

 

 

 

 

 

 

 

 

 

 

 

 

 

 

 

 

 

 

 

 

 

 

 

 

 

 

 

 

 

 

 

 

 

 

 

 

 

 

 

 

 

 

 

 

 

 

 

 

 

 

 

 

 

 

 

 

 

 

 

 

 

 

 

 

 

 

 

 

 

 

 

 

 

 

 

 

 

 

 

 

 

 

 

 

 

 

 

 

 

 

 

 

 

 

 

 

 

 

 

 

 

 

 

 

 

 

 

 

 

 

 

 

 

 

 

 

 

 

 

 

 

 

 

 

 

100～102年度本府接受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就

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失

業者職業訓練，班別規

劃除依類別區分為六大

類外，另新增以指定區

域、指定班別、同時指

定區域班別等方式辦理

，上課地點除於市區外

並遍及六龜、旗山、杉

林、燕巢、大樹、岡山

、大寮等區域（課程配

置於本市 23 個行政區

域開辦），藉由課程種類

多樣化及上課地點便利

性，促使本市偏遠區域

民眾亦能就近參加職業

訓練課程；100～102 年

以「在地訓練，在地就

業」為目標導向，積極

開辦符合大高雄地區就

業市場需要的訓練職類

，逐步擴大本市職業訓

練版圖，縮短城鄉差距

，合計開辦 133 班，可

招收（容額）3,990 名

失業民眾參與職業訓練

，如附表三。 

四、民間單位自辦職訓讓民

眾誤以為是勞工局所主

辦，如何避免引發爭議

之作為： 

本府勞工局委託民間

承訓單位辦理職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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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皆要求承訓

單位在其書面或網路

招生簡章，必須加註

本府勞工局（訓練就

業中心）所授權核准

字號，以利民眾辨識

。 

如有發現承訓單位假

借本府名義進行未委

託班次之不當招生行

為，將依雙方契約書

第十四條規定依情節

之輕重計罰違約金（

高違約金為契約經

費總額 20％），並於 1

年內不得再參加本府

職訓班投標。 

另依職業訓練法第三

十九條規定，職業訓

練機構辦理不善或有

違反法令或設立許可

條件者，主管機關得

視其情節，分別依警

告、限期改善、停訓

整頓及撤銷或廢止許

可處理。 

五、感謝陳議員對本府勞工

局職業訓練的關心與協

助，本府將持續努力做

好各項職訓工作，以照

顧更多的弱勢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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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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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說明： 

就業率計算方式：（就業人數/（結訓人數－其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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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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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勞檢字第 10272232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李議員雅靜 

 

 

 

 

 

 

 

 

 

 

 

 

 

請提供職業災

害減災具體措

施。 

 

 

 

 

 

 

 

 

 

 

 

 

勞 工 局

 

 

 

 

 

 

 

 

 

 

 

 

 

 

 

 

 

減災具體措施詳如附件，未

來 3 年（即 103 年至 105 年

）降災目標為職業災害勞工

死亡人數較前 3 年（100 年

至 102 年）降低 20％（第 1

年 8％，第 2 年 7％，第 3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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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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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社工字第 10239177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李議員雅靜 

 

 

 

 

 

 

 

 

 

 

 

 

 

 

 

 

本市義警、義

消可否比照志

工權益一樣，

申請榮譽卡享

其權益。 

 

 

 

 

 

 

 

 

 

 

 

 

 

 

 

 

 

 

社 會 局

 

 

 

 

 

 

 

 

 

 

 

 

 

 

 

 

 

 

 

 

 

 

 

依據 102年 6月 11 日華總一

義字第 10200111631 號總統

令公布實施之增修志願服務

法，將第二十條志願服務榮

譽卡之規定，增修第三項：

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民防、義

勇警察、義勇交通警察、義

勇消防、守望相助、山地義

勇警察、災害防救團體及災

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成員，

自該法修正施行後，其服務

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

百小時以上者，準用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予以半價優

待（如附件）。已正式將義警

、義交、義消、守望相助及

災害防救、民防組織等團體

成員，納入適用範圍，以表

彰義警、義交、義消及民防

等人員之辛勞，使其可申請

志願服務榮譽卡，享有相關

優惠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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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立堅 陳玫娟）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1861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連議員立堅 

陳議員玫娟 

 

 

 

 

 

 

 

 

 

 

 

 

 

 

八二三戰役紀

念館開館進度

。 

 

 

 

 

 

 

 

 

 

 

 

 

 

 

 

 

兵 役 局

 

 

 

 

 

 

 

 

 

 

 

 

 

 

 

 

 

一、本府兵役局正規劃戰役

相關文物陳展採購事宜

，預計於明（103）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後擇日開

館。 

二、本府工務局養工處已完

成該館硬體設施，即將

移交兵役局接管，目前

已蒐集戰役相關照片及

文獻資料，正辦理發包

評選作業中，俟發包完

成後，即刻建置戰役文

史資料，預計於明（103

）年 3 月 31 日前完工後

擇日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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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娜）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社老福字第 10239207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陳議員麗娜 

 

 

 

 

 

 

 

 

 

 

 

 

 

 

 

 

 

 

 

請社會局重視

老人送餐據點

的衛生及用油

問題，並請加

強查核。 

 

 

 

 

 

 

 

 

 

 

 

 

 

 

 

 

 

社 會 局

 

 

 

 

 

 

 

 

 

 

 

 

 

 

 

 

 

 

 

 

 

 

 

 

高雄市43處老人送餐單位油

品來源調查表： 

一、本市餐食送餐單位共計

43 間(濟興服務 2 處)，

其中由本府社會局補助

廚工自行烹煮之單位共

計 12 間，皆無使用有問

題油品，本局賡續追蹤

送餐單位用油情形，杜

絕問題油品流入本市送

餐服務飲食中。 

二、至其他餐食提供單位係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便當

，本府社會局已電洽該

等單位購買油品安全保

證食品，確保飲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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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43 處老人送餐單位油品來源調查表 

 本市餐食送餐單位共計 43 間(濟興服務 2 處)，其中由本

局補助廚工自行烹煮之單位共計 12 間，皆無使用有問題

油品。 

 至其他餐食提供單位係代購自助餐等店家便當，無法考證

油品來源，本局已電洽該等單位購買油品安全保證食品，

確保飲食安全。 

編號 餐食提供單位 餐食提供方式 使用油品 

1 苓雅區建軍 自行烹煮 福壽、大成 

2 天主教社會慈善 自行烹煮 福懋 

3 明義社區 自行烹煮 金牌、台糖 

4 心聯 自行烹煮 得意的一天 

5 身心活化 自行烹煮 維義餐飲專用油 

6 翠屏社區發展協會 自行烹煮 好事多 

7 濟興(服務鼓山區) 自行烹煮 台糖 

8 佳音社區營造協會 自行烹煮 大成 

9 鎮陽社區發展協會 自行烹煮 泰山 

10 
財團法人高雄市宏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自行烹煮 台糖大豆 

11 烏林社區發展協會 自行烹煮 大成 

12 三民區公所 灣愛 自行烹煮 

13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14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永安老人養護中心 

1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 

16 社團法人高雄市長期照顧專業協會 

17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慈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18 有限責任高雄市安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19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20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 

21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淨覺社會福利基金會

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皆由居服員依據長

輩需求提供每天餐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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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安醫院 

23 佳馨居家護理所 

24 
財團法人高雄市宏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25 有限責任高雄市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26 濟興(服務大岡山地區) 

27 旗山醫院 

28 鹽埕區公所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台糖 

29 善護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成、金牌、統一 

30 基督教家協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泰山 

31 小港區公所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維義、珍饌 

32 獎卿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泰山、大成 

33 佛臨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泰山 

34 車頭寮社區發展協會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成 

35 燭光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成 

36 亞鐳慈善會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豆 

37 弘道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維義 

38 金齡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統益 

39 中興里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泰山  

40 中和里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泰山 

41 大昌里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豆 

42 

楠
梓
區
公
所 宏毅里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成 

43 高醫、寶慶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大成 

44 
三 

安東 代購自助餐等店家 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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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忠）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6 高市府勞就字第 10237428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林議員武忠 

 

 

 

 

 

 

 

 

 

 

 

 

 

 

 

 

 

 

 

 

 

 

 

 

 

 

 

 

設置提醒卡片

於醫院發放，

告知民眾諮詢

電話及違法之

責任？ 

 

 

 

 

 

 

 

 

 

 

 

 

 

 

 

 

 

 

 

 

 

 

 

 

勞 工 局

 

 

 

 

 

 

 

 

 

 

 

 

 

 

 

 

 

 

 

 

 

 

 

 

 

 

 

 

一、市府勞工局向民眾宣導

聘僱外籍勞工相關法律

規定措施如下： 

印製法令宣導 DM，提

供民眾及雇主參考。 

辦理法令宣導活動，

對事業單位、仲介公

司及家庭類雇主，宣

導相關法令規定，避

免僱用非法外勞。 

辦理家庭看護工下鄉

關懷計畫，主動至醫

院、公園、社區或大

樓，宣導相關規定。 

設置法令宣導燈箱及

公車廣告，提醒勿僱

用非法外勞。 

製作宣導短片、廣播

宣導帶，宣導聘僱外

勞應注意事項。 

設置專線諮詢電話，

提供民眾及雇主諮詢

。 

於外勞入國通報及一

般檢查時，提供事業

單位及家庭類雇主法

令規定資料，宣導相

關規定，避免違法。 

二、為使民眾更方便取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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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外籍勞工相關法律規

定之資訊，進而維護自

身權益，勞工局加強執

行之宣導措施如下： 

已協調衛生局長期照

護中心，於雇主申請

外勞時，提供僱用外

勞注意事項，及諮詢

電話，減少因對法令

不熟悉而僱用非法外

勞； 

協調醫院，以跑馬燈

方式或宣導資料，提

醒申請人不要僱用非

法外勞； 

協調移民署專勤隊，

於申請外勞居留證時

，提供相關法令宣導

及協助辨識； 

嚴查嚴罰非法仲介，

避免造成無辜民眾違

法。 

三、勞工局新印發貼心小叮

嚀宣導品（如附件），將

分別請本府衛生局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及本市各

大醫療院所發放，提醒

民眾了解並遵守聘僱外

籍勞工相關法律規定，

以期有效減少違法聘僱

之情事，保障民眾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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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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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6 高市府勞條字第 10237362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童議員燕珍 

 

 

 

 

 

 

 

 

 

 

 

 

 

 

 

 

 

 

 

 

 

 

 

 

 

 

 

 

派遣工是職場

弱勢，要如何

提升本市1999

派遣工的專業

知能？請貴局

與研考會協商

辦理。 

 

 

 

 

 

 

 

 

 

 

 

 

 

 

 

 

 

 

 

 

 

 

勞 工 局

 

 

 

 

 

 

 

 

 

 

 

 

 

 

 

 

 

 

 

 

 

 

 

 

 

 

 

 

一、要派公司應注意事項：

事業單位不得為規避勞

動法令上雇主義務，強

迫正職勞工離職，改用

派遣勞工。勞動派遣關

係有其特殊性，有關派

遣勞工提供勞務時之就

業歧視禁止、性騷擾防

治、勞工安全衛生等事

項，要派單位亦應積極

辦理。派遣勞工於要派

單位工作期間之福利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本公平原則，避免

差別待遇。 

二、為保障話務人員之權益

，本府研考會嚴格要求

委外廠商（中華電信）

對於話務人員的基本權

益，須遵守勞工相關法

令並落實履約管理。契

約內文規範廠商針對話

務人員之權益，包含薪

資、勞保、健保、請假

、休假、加班及年終獎

金等須依據勞動基準法

及其施行細則、勞工請

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

法規定辦理。並要求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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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燕珍） 

 

 

 

 

 

 

 

 

 

 

 

 

 

 

 

 

 

 

 

 

 

 

 

 

 

 

 

 

 

 

 

 

 

 

 

 

 

 

 

 

 

 

 

 

 

 

 

 

 

 

 

 

 

 

 

 

 

 

 

 

 

 

 

 

 

 

 

 

 

 

 

 

 

 

 

 

 

 

 

 

 

 

 

 

 

 

 

 

 

 

 

 

 

 

 

 

 

 

 

 

 

 

 

 

 

 

 

 

 

 

 

 

 

 

 

 

 

 

 

 

 

 

 

 

 

 

 

 

 

 

 

 

 

 

 

 

商（中華電信）須將話

務人員進用之勞動契約

與每月人員發放薪資表

影本務必送交研考會留

存。研考會並按月抽訪

話務人員薪資發放狀況

，隨時針對婚喪補助等

福利津貼進行了解廠商

是否確實發給，落實履

約保障話務人員之權益

。 

三、1999 話務中心提供市民

單一窗口全年無休市政

諮詢服務，進用中重度

身障人士（含視障），為

期提供民眾更親切、便

捷、專業之服務，以勞

務委外中華電信將企業

客服專業服務理念導入

市政客服，透過專業客

服教育訓練，包含值機

技巧、情緒管理、服務

語態等專業課程，提供

市民一致標準化作業，

提升市政服務品質。 

四、本府勞工局刻正執行 102

年度派遣業自主檢查專

案，該專案共計 25 家事

業單位，除抽查設籍於

本市投保人數達百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共計 20 家

，另查本市轄內大型企

業運用派遣勞工共計 5

家，其中包含本市 1999



   

 6904

（童燕珍）

 

 

 

 

 

 

 

 

 

 

 

 

 

 

 

 

 

 

 

 

 

 

 

 

 

 

 

 

 

 

 

 

 

 

 

 

 

 

 

 

 

 

 

 

 

 

 

 

話務中心之派遣勞工。

除要求要派單位依照上

開要派公司應注意事項

，另要求要派單位應依

照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

應行注意事項、政府採

購法、勞動派遣權益指

導原則、勞務採購範本

等規範，妥善運用相關

派遣人力。 

 

 

 

 

 

 

 

 

 

 

 

 

 

 

 

 

 

 

 

 

 

 

 

 
 



   

 6905

（陳玫娟）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1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1923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102.10.23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玫娟 

 

 

 

 

 

 

 

 

 

 

 

 

 

 

 

 

 

 

合群新城空地

環境整理，兵

役局是否與軍

方有溝通平台

協處。 

 

 

 

 

 

安康講座成效

不佳，是否在

經費及執行方

式再檢討。 

 

 

 

 

 

 

 

 

 

 

 

 

 

 

 

兵 役 局

 

 

 

 

 

 

 

 

 

兵 役 局

 

 

 

 

 

 

 

 

 

 

 

 

 

 

 

 

 

 

本局已於 10 月 31 日與海軍

陸戰指揮部洽辦，目前合群

新城東側（緯六路）空地係

眷改釋出土地，另西側為臺

17 號道路預定地約 1/2 面積

，由指揮部圍籬及定期環境

清潔，其餘土地目前委託左

營區公所代管，並負責環境

清潔。 

 

一、眷村安康座談暨研習活

動目前執行方式，由本

局負責規劃及協調各眷

村里長辦理或視里長需

要申請與本局共同辦理

。每場次本局 高補助

1 萬元以內，原則上 27

里每里辦理以 1 次為原

則，惟有某些里經本局

多次確認，無辦理需求

及意願者，得由其他仍

有需求之里再次申辦，

期使經費達到高度運用

之效果。 

二、每場次座談會後做問卷

調查，藉以瞭解參加人

員之意見，做為爾後辦

理之參考，102 年 1 月

至 10 月底已辦理 13 場



   

 6906

（陳玫娟）

 

 

 

 

 

 

 

 

 

 

 

 

 

 

 

 

 

 

 

  

 

 

 

 

 

 

 

 

 

 

 

次，經調查統計整體滿

意度達 99.14％。 

 

 

 

 

 

 

 

 

 

 

 

 

 

 

 

 

 

 

 

 

 

 

 

 

 

 

 

 

 

 

 

 
  



   

 6907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1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1922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蘇議員炎城 

 

 

 

 

 

 

 

 

 

 

 

 

 

 

 

 

 

 

 

 

本市對役男有

哪些人權保障

，如有緊急事

故如何聯繫軍

方協助處理。

 

 

 

 

 

 

 

 

 

 

 

 

 

 

 

 

 

 

兵 役 局

 

 

 

 

 

 

 

 

 

 

 

 

 

 

 

 

 

 

 

 

 

 

 

一、本局設置服役中役男權

益維護專責人員服務（

電話 07-3683333-2708

），結合市府 1999 通報

系統，外縣市可撥打市

府服務專線（07-33580 

80）24 小時服務，適時

協助役男及家屬與部隊

溝通，防止不當管教。 

二、本局設置軍用專線及建

置各軍種司令指揮部單

位查詢電話，緊急事故

可通報役男服役部隊或

其上級長官處置，另役

男或家屬亦可向國防部

「1985」諮詢服務專線

請求通報協助。 

 

 

 

 

 

 

 

 

 

 

 

 
 



   

 6908

（洪秀錦）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3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239547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3 

 

 

 

 

 

 

 

 

 

 

 

 

 

 

 

 

 

 

 

 

 

 

 

 

 

 

 

 

洪議員秀錦 

 

 

 

 

 

 

 

 

 

 

 

 

 

 

 

 

 

 

 

 

 

 

 

 

 

 

 

 

修訂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

發給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針對原領有

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費者，

其家庭應計算

人口的所有土

地及房屋未增

加，不受本 650

萬元之限制。

 

 

 

 

 

 

 

 

 

 

 

 

 

 

 

 

 

社 會 局

 

 

 

 

 

 

 

 

 

 

 

 

 

 

 

 

 

 

 

 

 

 

 

 

 

 

 

 

一、本局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以高市救助字第 1023 

8266300 號函衛生福利

部，陳轉反映已領有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其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

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未

增加者，建議修法：將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發給辦法第 2 條第 2 項

後段「…已領取前項生

活補助費，其家庭應計

算人口所有土地及房屋

未增加，且每戶不動產

價值增加幅度未超過當

地區土地公告現值調增

幅度者，不受前項第四

款第三目之三限制。」

」修正為「…已領取前

項生活補助費，其家庭

應計算人口所有土地及

房屋未增加，不受前項

第四款第三目之三限制

。」。 

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以 102 年 10 月 21 日

社家障字第 120012670

函復：已錄案，惟因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



   

 6909

（洪秀錦） 

 

 

 

 

 

 

 

 

 

 

 

 

 

 

 

 

 

 

 

 

 

 

 

 

 

 

 

 

 

 

 

 

 

 

 

 

 

 

 

 

 

 

 

 

 

 

 

 

 

 

 

 

 

 

 

 

 

 

 

 

 

給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

定於 102 年 5月 24 日始

修正通過並追溯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將視

執行情形檢討研議。 

 

 

 

 

 

 

 

 

 

 

 

 

 

 

 

 

 

 

 

 

 

 

 

 

 

 

 

 

 
 





           

 

 

拾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